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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城市农业农村局
关于制定 2023 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随机

抽查工作计划

根据运城市市场监管领域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

领导小组办公室《关于制定 2023 年度部门联合抽查计划的

通知》（运市双随机办函[2023]1 号）文件要求，认真贯彻落

实省委、省政府关于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决策

部署，对照《山西省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

开”监管随机抽查事项清单（第二版）》、按照《山西省市场

监管领域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细则》，结

合我局工作实际，特制定 2023 年度工作计划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按照“依法监督、公开高效、公开透明、协同推进”原

则，大力推广随机抽查，规范监管行为，随机抽取检查对象，

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，及时公布查处结果，转变监管方式，

提升执法效能，落实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机制，实现农

业农村部门监管领域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全覆盖、常态

化，对列入双随机抽查事项清单的随机抽查事项全部开展双

随机抽查。

二、抽查工作具体安排

（一）抽查事项

1.市农业农村局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检查项目：畜禽定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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屠宰管理、动物诊疗机构监管、规模养殖场监管、兽药质量

监管、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监督检查、种畜禽监管、生鲜乳监

管、肥料监督检查、农药监督检查、种子监督检查、农产品

生产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、

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、水产养殖监管、水生野生动物及

其制品利用活动的监督检查等 14 大类。

2.市农业农村局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“双随机一公

开”检查项目：对兽药质量管理规范的监督检查；对饲料企

业质量监督检查；对登记的肥料的监督检查；对生产和经营

农药的监督检查；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检查；对农业转基因

生物安全的监督检查；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利用活动的监

督检查等 7 大类。

(二）抽查时间

2023 年 3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

（三）抽查要求

市农业农村局单独开展的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检查工作、

市农业农村局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开展的“双随机一公

开”检查工作，均按照 1%的比例抽取监管对象。

(四）抽查原则

随机抽查应当遵循公平、公正、公开透明、提高监管职

能，落实严管措施、降低行政成本的原则开展工作。

（五）抽查方式

1、抽查对象的确定：从检查对象名录库中随机抽查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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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检查人员的确定：从执法检查名录库中随机选派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1.高度重视、认真组织。充分认识到“双随机一公开”

监管工作的重要性，认真实施，统筹安排，将各项工作要求

落到实处。

2.严格遵守工作纪律，检查随机抽查人员要严格把握检

查标准，统筹兼顾。

3.总结经验，力求时效。要加强监管工作力度，对检查

结果进行公开公示。针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提高，完

善监管机制，进一步提高“双随机一公开”监管规范化，标

准化水平。

附件：1.运城市农业农村局 2023 年度双随机抽查工作

计划

2.运城市农业农村局 2023 年度部门联合双随机

抽查工作计划

运城市农业农村局

2023 年 2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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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运城市农业农村局 2023 年度双随机抽查工作计划
序

号
抽查任务名称

抽查

类型
抽查事项

抽查对象

范围

抽查比例

及频次

抽查检查

起止时间

发起主体/

指导单位

抽查检查

主体

1
对畜禽屠宰活动的

监督检查
定向

畜禽屠宰监督检

查

本辖区依法取得从事屠宰

业务许可的企业

抽查比例不低于

1%，抽查 1 次
3月—12月

市农业农村局/

畜牧渔政科

市、县（区）

级农业农村局

2
对动物诊疗机构的

监督检查
定向

动物诊疗机构监

督检查

本辖区依法取得从事动物

诊疗业务许可的企业

抽查比例不低于

1%，抽查 1 次
3月—12月

市农业农村局/

畜牧渔政科

市、县（区）

级农业农村局

3
对畜禽养殖档案的

监督检查
定向

畜禽养殖档案的

监督检查
本辖区内的规模养殖企业

抽查比例不低于

1%，抽查 1 次
3月—12月

市农业农村局/

畜牧渔政科

市、县（区）

级农业农村局

4
对生鲜乳质量的监

督检查
定向

生鲜乳质量的监

督检查

本辖区依法取得生鲜乳收

购许可的企业

抽查比例不低于

1%，抽查 1 次
3月—12月

市农业农村局/

畜牧渔政科

市、县（区）

级农业农村局

5

农产品生产企业和

农民专业合作经济

组织农产品质量安

全的监管

定向

农产品生产企业

和农民专业合作

经济组织农产品

质量安全的监管

本辖区依法取得农产品生

产许可证和生产资格证的

农产品生产企业和农民专

业合作经济组织

抽查比例不低于

1%，抽查 1 次
3月—12月

市农业农村局/

质检科

市、县（区）

级农业农村局

6
对农业转基因生物

安全的监督检查
定向

农业转基因生物

安全的监督检查

本辖区依法取得农业转基

因许可的企业

抽查比例不低于

1%，抽查 1 次
3月—12月

市农业农村局/

外经科

市、县（区）

级农业农村局

7
对水产养殖场的监

督检查
定向

水产养殖场的监

督检查

本辖区依法取得水水产养

殖许可的企业

抽查比例不低于

1%，抽查 1 次
3月—12月

市农业农村局/

畜牧渔政科

市、县（区）

级农业农村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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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运城市农业农村局 2023 年度部门联合双随机抽查工作计划

序号 抽查任务名称
抽查

类型
抽查事项 抽查对象范围

抽查比例及

数量

智慧监管（信用风险分

类）要求

抽查检查

起止时间
发起部门 配合部门

1
对兽药、饲料质

量管理规范的

监督检查

定向

兽药、饲料

质量的监

督检查

本辖区依法取得从事兽

药、饲料生产、经营业务

许可的企业

抽查比例不

低于 1%，抽

查 1 次

参考市场监管部门企业

信用风险分类结果，对低

风险、一般风险、较高风

险、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

比例抽查

3 月—12 月
运城市农

业农村局

运城市市

场监督管

理局

2
对登记的肥料、

农药、种子质量

的监督检查

定向

肥料、农

药、种子质

量监督检

查

本辖区依法取得从事肥

料、农药、种子生产业务

许可的企业

抽查比例不

低于 1%，抽

查 1 次

参考市场监管部门企业

信用风险分类结果，对低

风险、一般风险、较高风

险、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

比例抽查

3 月—12 月
运城市农

业农村局

运城市市

场监督管

理局

3
对种畜禽质量

安全的监督检

查

定向
种畜禽监

督检查

本辖区依法取得种畜禽许

可的企业

抽查比例不

低于 1%，抽

查 1 次

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

结果，对低风险、一般风

险、较高风险、高风险企

业分别递加比例抽查

3 月—12 月
运城市农

业农村局

运城市市

场监督管

理局

4

水生野生动物

及其制品利用

活动的监督检

查

定向

水生、野生

动物及其

制品利用

活动的监

督检查

利用水生、野生动物及其

制品的企业和社会组织

抽查比例不

低于 1%，抽
查 1 次

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

结果，对低风险、一般风

险、较高风险、高风险企

业分别递加比例抽查

3 月—12 月
运城市农

业农村局

运城市市

场监督管

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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